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ꎨ2015-2019 쓪ꎩퟩ돉죋풱쏻떥뗄춨횪

国粮办人〔2015〕268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，中国储备粮

管理总公司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，中国中纺集团公司，河南工业

大学、南京财经大学、武汉轻工大学，国家粮食局机关各司室、

直属单位、联系单位：

2015 年 6 月 8 日，教育部印发了《关于公布全国行业职业

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（2015-2019 年）组成人员的通知》（教职

成函〔2015〕9 号），公布了换届后的全国粮食职业教育教学指

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粮食教指委）等 56 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

导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。现将粮食教指委（2015-2019 年）组

成人员名单予以公布（见附件）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粮食教指委是受教育部委托，由国家粮食局牵头组建

和管理，对粮食行业职业教育教学工作进行研究、咨询、指导

和服务的专家组织，同时也是指导粮食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工

作的专家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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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粮食教指委的主要职能是：分析研究国家经济建设、

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，特别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

整升级对粮食行业职业岗位变化和人才需求的影响，提出粮食

行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职业道德、知识和技能要求；指导推

进粮食职业院校与企业校企合作、联合办学，校企一体化和粮

食行业职业教育集团建设；指导推进粮食相关专业职业院校教

师到企业实践工作，提高教师专业技能水平和实践教学能力；

推进职业院校粮食相关专业实施“双证书”制度；研究粮食行

业职业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、教学基本要求和人才培养质

量评价方法，对专业设置、教学计划制定、课程开发、教材建

设提出建议；参与粮食行业职业教育教学基本文件、专业教学

标准、实训教学仪器设备配备标准和教学评估标准及方案制定

工作；参与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励实施工作；组织粮食

行业相关专业教学经验交流活动等。

三、粮食教指委主任委员由教育部聘任，副主任委员、委

员、秘书长由国家粮食局聘任，本届任期四年，至 2019 年 12

月 31 日止。

四、粮食教指委秘书处设在中国粮食研究培训中心。

五、成立新一届粮食教指委是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

精神和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》（国发

〔2014〕19 号）要求，加强行业指导、评价和服务，深化产教

融合、校企合作，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举措，请各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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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单位对粮食教指委工作给予大力支持。

附件：全国粮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（2015-2019 年）

组成人员名单

国家粮食局办公室

2015 年 10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